
项目业主采购需求书编制建议

类别 具体内容

1 名称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宣传文体旅游和教育办公室

有为水道河涌治理工程-二期监理采购需求书

2 项目业主情况

业主名称：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宣传文体旅游和教

育办公室；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桂丹西路 88 号丹灶镇

人民政府内；

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0757-85400621

3 中介服务名称 有为水道河涌治理工程-二期监理

4
对中介服务机

构的资质要求

1.中介服务机构资质要求：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

或以上资质

2.需要回避的机构：无。

3.具有监理相关证书及业务能力等。

5
服务内容和服

务要求

对有为水道河涌治理工程-二期进行监理服务，项

目全过程施工监理和保修期监理。施工阶段的监理

包括控制工程质量、造价和工期，监督、安全监理

职责、管理建设工程合同的履行，以及协调招标人

与工程建设有关各方的工作关系等全过程施工监

理工作。

6 合同履行地点 1.提供服务的方式:按双方合同约定。



和方式 2.提供服务的地点：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

7
公开选取方式

和计价标准

1.公开选取方式：方案择优选取。

2.报价方式：报折率

3.计价标准：工程监理费结算价以发包人或丹灶镇

财政办公室委托中介机构审定的工程建安费预算

价作为工程监理费计算基础，按国家发展改革委，

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

理规定》的通知(发改价格[2007]670 号文件)"的

收费标准计算的基准价乘以（1-监理费中标下浮

率）进行结算，即：监理费为【按计价文件标准计

算工程监理收费×（1-中标下浮率）】计算。

1、施工监理服务收费=施工监理服务收费基准价×

（1±浮动幅度值）

2、施工监理服务收费基准价=施工监理服务收费基

价×专业调整系数×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高

程调整系数

本工程专业调整系数为 0.8，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

数为 1，高程调整系数为 1.0，浮动幅度值为 0。

8 服务时间

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公章后生效。具体要

求：

1. 监理期限：

本合同监理服务时间为：自本合同签订之日



起，至本项目全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为止的施工期

监理、计量以及保修期监理。

在保修期内若发生保修项目时，监理人必须对

保修项目进行监理。如本项目工期延长,委托人不

增加附加工作监理服务费。

2. 相关服务期限：

（1）勘察阶段服务期限：无。

（2）设计阶段服务期限：无。

（3）保修阶段服务期限：自本合同工程竣工验收

合格后起一年。

（4）其他相关服务期限：无。

9 验收

1.验收时间：服务完成后验收。

2.验收程序：项目业主自行验收。

3.验收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和其

他标准等。

4.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验收不合格的判定标

准、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整改、重新制作、不再履

行合同、解除合同、支付违约金、赔偿采购人损失、

依法宣告合同无效、依法撤销合同等），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以及项目实际情况确

定。

10 结算方式 1.签订合同，监理进场并发出开工通知或开工令



后，委托人支付至监理费的 10%；工程整体完工并

竣工验收合格后且提交完整的监理资料后，委托人

支付至监理服务费的 100%。

11 违约责任

1. 监理人的违约责任

监理人未履行本合同义务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1 因监理人违反本合同约定给委托人或工程管

理单位造成损失的，监理人应当赔偿委托人或工程

管理单位损失。赔偿金额的确定方法在专用条件中

约定。监理人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的，其承担赔偿金

额由三方协商确定。

1.2 监理人向委托人或工程管理单位的索赔不成

立时，监理人应赔偿委托人或工程管理单位由此发

生的费用。

2. 委托人或工程管理单位的违约责任

委托人或工程管理单位未履行本合同义务的，应承

担相应的责任。

2.1 委托人或工程管理单位违反本合同约定造成

监理人损失的，委托人应予以赔偿。

2.2 委托人或工程管理单位向监理人的索赔不成

立时，应赔偿监理人由此引起的费用。

3. 除外责任

因非监理人的原因，且监理人无过错，发生工程质



量事故、安全事故、工期延误等造成的损失，监理

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因不可抗力导致本合同全部或部分不能履行时，三

方各自承担其因此而造成的损失、损害。

12
补充合同和

解决争议方式

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以签

订补充合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和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相关管理制度

相抵触。本工程监理合同发生争议，委托人、工程

管理单位与监理人应及时协商解决。调解不成时，

任何一方可向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起诉。

13 备注

1.本项目业主委托人为：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宣传

文体旅游和教育办公室（以下简称：委托人），工

程管理单位为：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翰文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程管理单位），建设资金

由委托人出资。期间，签订的《建设工程监理合同》

皆由三方共同签订。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宣传文体旅游和教育办公室

2026 年 2月 25 日


	业主名称：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宣传文体旅游和教育办公室；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桂丹西路88号丹灶镇人民政府内；
	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0757-85400621

		2026-03-04T11:51:28+0800
	{"DiskID":"4ED376B46FBE625B9768C3CFACA284A28E472F9654B1D51511C22F8844E35EE7","IP":"192.168.1.125","MAC":"34:5A:60:78:41:46"}




